
3·15特别报道

钱江报系有限公司

订奶
热线 82715029 版式设计：王小梅

责任编辑：王小梅

2018.3.15

星期四

报料
热线 83738111

《钱江晚报·萧山生活》二维码

订报
热线 82720619

“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来临之际，萧山区市场监管

局、萧山区消保委对外通报了 2017 年 10 起消费维权案例，

所涉及的领域包括：买房、家具代理、车险、保健品、家电、房屋

建造、电子产品维修等纠纷。

自新《消法》施行多年以来，随着广大民众消费水平不断

提高，消费选择趋于多元化、个性化，消费者维权诉讼呈现出

哪些新特点？能给更多消费者带来什么警示？本刊特选取了

3个代表性案例与大家一起分享。

维权零距离 让消费更有品质
许佳佳 戴梦迪

新房质量存疑
开发商承诺整改

2017年6月底，消费者郑某等40多人到

萧山区消保委投诉，称于 2014 年 12 月份购

买萧山一楼盘的毛坯商品房，在今年交房时

发现该楼盘存在许多问题。包括小区道路实

物与沙盘宣传图不符：小区内部道路采用质

量观感度极差、价格低廉的红砖铺设，造成道

路高低不平，松动积水，断裂、地面湿滑等问

题；开敞式走廊存在着设计不合理和施工不

符合要求的问题，造成走廊积水现象严重。

同时雨水极易流入房间和电梯，对住户和电

梯形成严重安全隐患。

经多次调查，9 月中旬，消保委会同区住

建局对此进行调解，并最终达成一致协议：对

消费者提出的系列问题，房产公司出具方案

（调解现场已初步达成），向广大业主公示后，

依照规范要求进行整改，并在 2017 年 12 月

30 日前调整到位，其中部分由被诉方组织实

施，部分由业主委托的第三方实施，所有费用

均由被诉方承担。

【律师点评】

消费者在购房时一定要谨慎，不可轻信

广告宣传。就房产广告而言，根据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司法

解释中的观点，商品房的销售广告和宣传资

料（包括沙盘宣传图）原则上为要约邀请，但

若宣传内容明确且对消费者决定是否购买商

品房，对商品房的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则销

售广告和宣传资料的内容也可视为商品房买

卖合同的内容，即使不纳入合同条款，开发商

也需履行销售广告和宣传资料中的承诺，不

履行或者不能完全履行的，构成违约，需要承

担赔偿、减少价款或者退房等违约责任。若

房产广告以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内容欺骗、

误导消费者的，还可能构成虚假广告，开发商

除了需要承担民事责任外，还可能被相关职

能部门处罚，承担行政责任。

901还是902
真假售后分不清

2017 年 12 月，区消保委北干分会接连

接到消费者由于维修苹果产品而引起的消费

纠纷，矛盾主要集中在消费者在选择苹果官

方售后维修服务中心时真假难辨，最后导致

维修后产生后续的纠纷。

消费者陈先生称其苹果手机黑屏后去位

于某写字楼 9 楼的特约维修点维修。看到

901 室门口悬挂有苹果标识图案及“苹果

维修服务中心”字样，便径直走了进去，并

不知道该手机维修店并非苹果公司官方授

权。而真正官方售后在 902 室，得知上当

后，陈先生要求退还维修费用。经过现场了

解，陈先生的苹果手机现已能正常开机，商

家也表示已维修好，但陈先生认为未在苹果

官方售后拆机维修后，以后手机出现问题苹

果售后将不予保修，针对这个疑问，在工作

人员的调解下，商家同意将该手机延长保修

2 年。

对于商家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行为，市

场监管局也进行了立案查处，在查处过程中

发现该处还涉嫌无照经营，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商标法》及《浙江省取缔无照经营条例》

责任当事人改正，并处罚款2万元。

【律师点评】

本案例中，901 室在明知 902 室才是苹果

官方授权的售后维修点，故意在 901 室门口

悬挂有苹果标识图案及“苹果维修服务中

心”字样，作为其装潢使用，混淆视听，涉嫌侵

犯商标专用权，该行为可由市场监督管理部

门予以行政处罚。在此，律师提醒广大经营

者，一定要合法经营，那种所谓的傍名牌、打

擦边球的“讨巧”行为需坚决杜绝，否则，离

被消费者唾弃，被执法部门处罚的日子也就

不远了。

错将柴油当汽油
豪车有点伤不起

2017年3月14日晚，消保委开发区分会

接消费者投诉，反映其在萧山某加油站加错

油导致车辆熄火，双方发生严重纠纷，要求调

解。

经了解，消费者14日下午在该加油站加

油时，因工作人员失误，将柴油加错成汽油，导

致车辆熄火。由于该车是一辆路虎车，价值约

170万元，因赔偿问题双方争议较大，僵持几

个小时仍无法达成一致，情绪都比较激动，消

费者甚至一度要求加油站购买上述车辆。

在双方都拿不出一致解决意见后，分会

工作人员提出，当晚先将车辆托运到 4S 店，

由 4S 店定损，出具维修方案，双方再进一步

调解、协商，双方表示认可。

3 月 16 日下午，经再次调解，双方最终

达成一致解决意见。被诉方一次性补偿消费

者人民币 128000 元整，并补偿消费者一张

面值 10000 元人民币的定点加油卡，消费者

待车辆维修好后，将维修发票提供给被诉方

并承诺该车以后一切问题与被诉方无关；双

方均对上述处理意见表示满意。

【律师点评】

本案例中，因加油站加错油导致价值约

170 万元的路虎车熄火，维修价格高昂致使

双方对赔偿难以达成一致。本案例中，车主

与加油站之间系买卖合同法律关系，车主及

加油站均应按照约定履行各自义务。对于加

油站而言，其工作人员在对车辆加油的过程

中应尽到询问义务或对于车辆相关标识的注

意义务，车主在加油前，同样存在车辆有关情

况的告知义务。现因加油站工作人员的失误

错加了柴油，加油站应承担其违约责任，赔偿

车主的损失，承担相应的维修等费用。本案

例中，消保委开发区分会的调解方案，维护了

车主的合法权益。

律师建议，加油站工作人员在加油前应

确认需加油的型号，车主在加油时也应明确

告知加油站工作人员车辆的情况，若发现加

错油或加油后车辆出现故障应及时进行维

修，防止车辆的损害进一步扩大。

以上案例由浙江汉朔律师事务所王剑波

律师点评


